
刘光鼎勘探地球物理青年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了鼓励青年勘探地球物理工作者积极进取、勇于创新、发挥聪明才智，积极推进我国勘

探地球物理事业的发展，根据《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科学技术奖》有关规定，自 2023 年起设立“刘光鼎

勘探地球物理青年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刘光鼎奖”）。 

第二条 “刘光鼎奖”主要奖励在大专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生产部门直接从事勘探地球物理工作

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具有“献身、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和优良的职业道德，科研成果突出，

年龄 45 以下（含 45 周岁）。 

第三条 “刘光鼎奖”评选工作委员会由 5 人组成。该奖每年评选一次，授予过去五年在勘探地球

物理领域做出突出成绩青年科技工作者，如无合适人选，本奖项可以空缺，获奖人数不得高于本年度

总受理数的 40%。 

第四条 评选结果在学会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结果提交常务理事会审议，确定最后获奖名单。 

第五条 “刘光鼎奖”颁奖仪式每年在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学术年会上举行。 

第六条 颁发证书及奖金，奖金金额人民币伍仟元整。 

 

刘光鼎勘探地球物理青年科学技术奖实施细则 

第一条 为做好刘光鼎勘探地球物理青年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刘光鼎奖”的奖励工作，根据《中

国地球物理学会科学技术奖》的有关规定，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刘光鼎奖”的推荐、评审和颁奖等各项活动。 

第三条 “刘光鼎奖”每年评选一次，如无合适人选，本奖项可以空缺，获奖人数不得高于本年度

总受理数的 40%。 

第四条 评奖委员会委员由 5 名专家担任，由学会聘请勘探地球物理领域相关专家、学者组成评审

委员会，负责“刘光鼎奖”的评审工作。 

第五条 “刘光鼎奖”由各地方学会、学会所属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单

位推荐，并须两名教授级同行专家具名推荐，不接受个人申请。 

第六条 推荐人应填写《刘光鼎奖候选奖项推荐书》，详细介绍候选人的成果，并作客观评价。 

第七条 推荐人应在当年 6 月 30 日（含）将《刘光鼎地球物理奖候选奖项推荐书》及相关证明材

料报学会奖励评审办公室，逾期推荐无效。 

第八条 按照“公平、公正、公开”以及宁缺勿滥的原则，评审委员会对被推荐人进行评审，并通

过投票确定候选人，候选人名单将在学会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结果提交常务理事会审议，确定

最终获奖人名单。 

第九条 凡与被推荐候选奖项有关的科研及管理人员和被推荐人的直系亲属均不得参与评奖委员

会评审工作。 

第十条 “刘光鼎奖”不受理有争议的候选奖项。凡在成果所有权、知识产权、推荐获奖人员等方

面存有争议的项目，在争议解决后方可推荐。 

第十一条 获奖人须到年会上做报告，奖励实行精神鼓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的原则，颁发证书及奖

金，奖金金额人民币伍仟元整。 

第十二条 本实施细则由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第十三条 本细则解释权属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会。 


